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財務及採購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00年4月10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25次會議決議通過100年4月 13 日公布實施
中華民國100年12月18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42次會議修頒
中華民國101年2月12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頒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依據本社區規約第14條、第24條、第25條及第4章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社區財務管理的目的，為有效運用公共管理費，支援本社區推動各項服務管理工作，維持整體運作，確保生活品質。

 第三條  本社區財務管理應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各項財務收支事項。有關財務收支、資產負債狀況，應定期公告，使全體住戶瞭解本社區財務狀況。

第二章    財務委員之執掌:

 第四條  財務委員應督導公共管理經費，即公共基金、管理費、停車場清潔費及使用償金等之收取、保管、運用及支出等事務。

第5條 管委會之管理中心會計出納人員應向財務委員提出工作報告，說明本社區財務收支狀況、掌理資金效益等事項。

第六條  財務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管委會主任委員指定監察委員代理行使。代理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原則，逾期按社區規約另行選任財務委員。

第七條  財務委員在任期中，如有涉及財務糾紛之情事，不論糾紛是否已解決，經管委會決議暫停行使職權。

第八條  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或有法律上利害關之人於必要時，得申請閱覧或影印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管理負人或管理委員不得拒絕，有關申請作業，依本社區利害關係人閱覽或影印文件辦法提出申請。
第三章    管理經費之收入支出:
第九條  公共管理經費由管委會或委託管理服務人員，依本社區規約之規定收取之，所收取之費用，管委會均應開立收據。

第十條  管理費及公共基金之管理及運用依本社區規約第24條第5款、第25條及第4章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管理費收費依據與繳費方式：

    一、依據社區規約第30條規定:

        管理費收入：

        （一）房屋坪數： 65元/坪。

        （二）汽車位：   500元/位。

        （三）機車位：   100元/位（使用者付費）。

         (四) 腳踏車位： 50元/位（使用者付費）。

二、管理費收繳方式:

住戶應於指定日期前，於管委會開戶銀行：新光銀行三峽分行、四大超商、新光銀行帳戶扣款或跨行轉帳ACH繳納管理費。
第十二條  住戶如逾期未繳納管理費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之各項費用時，依          本社區規約辦理。

第四章  社區財務管理與運用:

第十三條  使用類別，區分為公共基金、管理費與零用金三種主要帳目。
一、公共基金：應開立定期存款帳戶，未經召開區權會並修正通過可動用前不得從事任何投資放款與借貸。
二、管理費：供本社區各項費用收入、支出調節用，應開立活期存款帳戶，管理費帳戶之結存金額達100萬元以上時，可依管委會之決議轉存定存帳戶。
三、零用金：本社區物管中心及VIP會館臨時小額開銷之用。

第十四條  非常態性採購支出作業流程:

一、辦理採購必須經過至少二家以上廠商的詢價或比價，並應將比價或詢價結果做為辦理採購程序之必要檢附文件，非常態性支出請款應檢附簽呈、工程合約、完工驗收證明、保固書、保證票、付款憑證（廠商開立之收據發票等）及相關可資證明之文件，付款完成後，管理中心應妥善歸類保管備查。

二、管委會辦理工程、財務及勞物採購時，應以全案提出經費需求，再依採購性質分項採購，不得以分批修繕或採購之取巧方式來規避本社區全體住戶之財務監督。

三、採購作業程序說明 

      (一)採購程序分成下列階段：

          社區實際需求→建案請購→訪商估價→採購簽核→核定採購→公開招標→廠商審查→發包執行→結案驗收→核銷付款。

      (二)擬辦流程(逐次簽核):權責委員-財委(會計)- 財委(出納)-副主委-監委-主委。

      (三)請購方式：

        1.請購單位填寫請購單。
2.請購單上必須寫明設備之預算科目金額、項目名稱、規格、數量、用途說明、參考品牌、參考廠商。
3.依管委會會議決議或簽呈核准文件，方可執行採購程序。
	翡冷翠住店區管理委員會非常態性採購支用額度權限限定

	   額度
項目
	3001元至
2萬元
	2萬零1元至
10萬元
	10萬零1元至
40萬元

	40萬元以上

	應辦手

續
	申請

方式
	申購單
	申購單
	專案
	專案

	
	廠商

家數
	二家以上
	三家以上
	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

	審查監辦
流程
	※權責委員
※財務委員

※副主任委員
  3人比價
	※權責委員
※一位財務委員

  （會、出）

※監察委員

※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主持比價
	※權責委員
※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

※副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主持
招標
	※權責委員
※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

※副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主持

  招標

	會議核定
權限
	※副主任委員或財務委員
	※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
	※管理委員會決議
	※附記第一項擇一執行

	驗收權責
	※權責委員
※副主任委員
	※權責委員
※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

※副主任委員
	※權責委員
※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

※副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
	※權責委員
※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

※副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

	附記：
一、特殊性重大金額在40萬元以上決議方式：
  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2.召開臨時區權大會，出席人數須超過二分之ㄧ以上，且需經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人數同意。

二、若社區有足以影響安全、衛生、民生等問題，須立即進行修繕之緊急事故得召開   臨時管委會，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需經三分之二出席委員同意；且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至少一位財務委員為臨時管委會必然成員，方可先行動撥支付，事後仍須補正程序。


第十五條  管理費與公共基金之運用：

  一、管理費與公共基金管理辦法如下：

    （一）公共基金之用途，依本社區規約第31條所為之規定。

    （二）公共基金之動用需由管委會提案，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法通過始可動用。

    （三）動支用印及要件如下：
1.印鑑區分4人：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會計）及財務委員（出納）。

        2.印鑑人更改或公共基金動支提領均須附相關會議記錄。

    （四）公共基金應儲放於當地信用評等雙A以上金融機構，並已加入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者為限，以確保基金之安全。

第十六條  財務結報：

一、每月25日為廠商請款截止日，物管中心會計需整理相關支出之項目於月底前作成支付憑單並附上相關文件，交付權責委員、財務委員(會計、出納)、監察委員、副主任委員和主任委員依序簽核後交由物管會計取款用印於次月10日統一以電匯支付，不得由管理委員會委員或管理中心相關人員代領或轉交。

二、零用金:管理中心每月以30,000元為限，VIP會館每月10，000為限，每月零用金支出項目於月底前做成支付傳票，交付權責委員逐一簽核。
三、每月財務的收入與支出應建立帳冊，並依規定於次月20日前將財務收支報表公布；公告地點為各棟電子佈告欄及地下三、四樓公布欄。
四、全年總結收支狀況表由財務委員報請管委會審核公告之。

第十七條  本社區財務帳冊及單據，應建檔備查並永久保管保存，以供查核及驗證之用。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新、舊任主委、監委、財務委員交接時，應完成帳務結算，並於一週內辦妥銀行帳戶印鑑章更換及交接事宜，以確保本社區財務運作順暢。

第十九條  銀行帳戶存款餘額與收支狀況表，應定期公告。
第二十條  社區之收支，相關管理人員須依財務收支會計科目審查與簽核入帳，明細如下：
	項次
	科目
	子目
	審查委員

	收

入
	01
	電話差額回補
	會館、物管電話費超額回補。
	財務委員

	
	02
	裝潢清潔費
	裝潢戶清潔費。
	財務委員

	
	03
	場地清潔費
	公設清潔費。
	權責委員

	
	04
	公共基金
	建商提撥、每年管理費結餘撥入及孳息。
	財務委員

	
	05
	VIP設施
	購買點數、使用場地回饋等。
	VIP委員

	
	06
	管理費
	每戶管理費，汽、機、腳踏車位清潔費收入。
	財務委員

	
	07
	保證金
	裝潢保證金、履約保證金。
	財務委員

	
	08
	回饋金
	管理公司回饋社區、資源回收、舊衣回收、廚餘等。
	環保委員

	
	09
	利息
	管理費及其他收入孳息。
	財務委員

	
	10
	其他
	影印、傳真、茶水、咖啡、罰金等收入。
	財務委員

	支

出
	01
	物管管理服務費
	人事費用。
	安全委員

	
	02
	會館管理服務費
	人事費用。
	VIP委員

	
	03
	設備資產建置費
	增購資產、設備或整修工程等。
	權責委員

	
	04
	消防設備維護費
	消防設備每月例行保養維護費。
	設備委員

	
	05
	消防設備修繕費
	消防設備故障修繕、逾期增購費。
	設備委員

	
	06
	電梯設備維護費
	9部電梯每月定期保養費。
	設備委員

	
	07
	電梯設備修繕費
	電梯故障修繕。
	設備委員

	
	08
	弱電系統修繕費
	門禁、監視系統維修費。
	設備委員

	
	09
	園藝景觀維護費
	每月定期維護
	環保委員

	
	10
	園藝景觀修繕費
	園藝照明、景觀、噴灌系統、補植花木費
	環保委員

	
	11
	物管清潔耗材費
	掃具、衛生紙、清潔保養劑等。
	環保委員

	
	12
	會館清潔耗材費
	掃具、清潔保養劑、洗髮、沐浴乳、衛生紙及消毒藥劑等。
	VIP委員

	
	13
	聯誼活動支出費
	社團、藝文活動表演車馬費，節慶活動經費、節慶獎勵金、紅包等。
	活動委員

	
	14
	水管疏通處理費
	
	設備委員

	
	15
	垃圾清運處理費
	每月定期清運費
	環保委員

	
	16
	機電設備維護費
	空調、揚水泵、燈具、發電機等保養維護費
	設備委員

	
	17
	機電設備修繕費
	空調、揚水泵、發電機等修繕費
	設備委員

	
	18
	物管文具用品費
	文具、紙張、電腦耗材等文書作業用品
	活動委員

	
	19
	會館文具用品費
	文具、紙張、電腦耗材等文書作業用品
	VIP委員

	
	20
	年度維護修繕
	
	設備委員

	
	21
	影印機計張費
	
	活動委員

	
	22
	物管電信費
	電話、傳真費
	資訊委員

	
	23
	會館電信費
	電話費
	VIP委員

	
	24
	機電耗材費
	水電配件、燈泡
	設備委員

	
	25
	銀行手續費
	裝潢退款、廠商匯款費
	財務委員

	
	26
	大公電費
	公共區域電費(不含各棟小公電費)
	設備委員

	
	27
	大公水費
	公共區域水費
	設備委員

	
	28
	會館水費
	會館泳池水費
	VIP委員

	
	29
	溫泉水費
	會館SPA、個人湯屋溫泉水費
	VIP委員

	
	30
	物管雜支
	物管各雜項支出
	財務委員

	
	31
	會館雜支
	會館各雜項支出
	VIP委員

	
	32
	瓦斯費
	會館鍋爐瓦斯費
	VIP委員

	
	33
	郵費
	郵寄管理費通知、公文、存證信函郵資。
	財務委員


第廿一條

    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規定與原則辦理。
二、本社區利害關係人對本辦法有爭議時，應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管委會提出異議，利害關係人對管委會答覆異議之內容仍不能同意接受，而無法解決產生訴訟時，以本社區管委會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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